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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經濟聯盟」由民間團體、智庫及學者等組成，在 2012 聯合國國際合作社年，推

出《社會經濟政策民間白皮書》，提出從源頭開始解決香港深層次矛盾，主張在社會經

濟「結合社群，回饋社會」理念下，以包括生產者合作社、消費者合作社、公平貿易、

社會企業、社區貨幣、良心消費、共同購買、社區支援農業、社區內生性經濟〈如小販、

小商販〉、內置金融和社會所有制等社會經濟活動，推動社區參與及居民合作，將經濟

重新和社會結連，從根本上紓緩貧富懸殊，促進社會融合，令所有人自主地尊嚴地參與

經濟活動，從而得到足夠生活保障，推動經濟公義、社會公義、生態公義的持續發展。 

社會經濟要有新秩序 

香港經濟及社會發展目前已屆危險臨界點。自九七回歸，我們經歷多次金融風暴衝擊，

香港實體經濟日益空洞化；土地和資本壟斷嚴重，自由市塲神話不再。現今，樓價高企，

通脹持續，社會向上流動空間萎縮，貧富差距懸殊，貧窮人口不斷增加。所以，舊有經

濟社會秩序必須改變，新的經濟社會秩序必須創造。 

我們認為，所有經濟活動必須結合社群，回饋社會。如果不是經濟為人人，人人都可以

做經濟的話，那不是真正的經濟。我們要求社會各界全力推動小販、合作社、社區貨幣、

社會企業，社區農業等社會經濟活動，結合社群，回饋社會，全力締造新經濟社會秩序。」 

社會經濟目標要以人為本 

首要，社會經濟必須回饋社會。經濟要人民服務，人民一方面透過工作保障及尊嚴的生

活，滿足生活所需，不致淪為大資本謀取暴利的工具或成為不理性經濟發展的犧牲品，

一面又可與土地和諧共生，創造共同永續富裕。 

同時，社會經濟強調社會所有制，經濟既不是由私人所獨佔，亦不是由官僚所操控，更

不是由資本所壟斷，而是由社會所持有，以社會目標優先、高度民主管理的民間組織如

合作社等為骨幹，擁有、規劃、決定、發展、監察各類型經濟活動。 

 

社會經濟三大理念 

1. 公民社會參與經濟 

社會經濟主張社會所有制，由社會目標優先、高度民主管理的的民間團體如合作社等直

接組織經濟活動，而不是以我們常見的股份公司或私人企業作為主要組織單位。 

2. 官民合作平衡資本 

民間團體和政府部門一起進行直接管治，一方面參與制定社會利益相關法例、政策，一

方面監督企業運作和市場經濟活動；社會經濟重視正當程序，民為先、官僚、精英為次；

公開參與、開放討論。 

立法會 CB(2)784/13-14(02)號文件 
LC Paper No. CB(2)784/13-14(02) 



3. 民間參與公共決策 

民間團體參與制定、監督公共資產政策，例如由民間團體參與起草預算案以及共同管理

公共服務等。 

 

從社會經濟三大理念來檢視香港政府的經濟政策 

社會經濟強調民間團體直接參與經濟，當中組織範例以合作社為表表者，然而，香港合

作社發展停滯不前，漁農合作社數目變化不大；在地位不明、法規不全、支援不足下，

職工合作社難得一枝獨秀，但發展亦舉步維艱。 

社會經濟高度重視民間參與，官、商、民三者之間，民為先，官僚、精英次之，但肯定

政府積極介入角色。然而，我們發現與社會經濟發展息息相關的政府基金，成員多來自

商界、精英，民間團體居末，與社會經濟「民為先」的管治理念背道而馳。 

社會經濟強調民間組織參與制定公共服務政策，但從政府大規模將公共資產資私有化如

領匯以及在公共服務商品化、外判化，很明顯，政府不是賦權民間社會參與公共服務，

而是反其道而行，容許資本向公共資產及服務大規模挺進。 

 

因此，我們建議政府在社會經濟「結合社群，回饋社會」理念下，推動社區參與及居民

合作，促進社會經濟發展。 

具體措施包括：  

1. 社會經濟體制革新 

長遠而言，設立社會經濟局，持續推動社會經濟發展； 

與此同時，推動市區重建局香港房屋協會社企化或合作化；建立包括合作社、社會企業

在內的社會經濟註冊制度；更新相關牌照政策，重新簽發小販牌照； 

 

2. 社會經濟財政革新 

政府並從財政儲備中撥出百分一，作為社會經濟發展基金的儲備基金，並在政府每年收

入撥出百份之零點五，作為基金年度公共經常收入，加大投入，推動社區參與及居民合

作，支持合作社發展，促進社企合作化、企業社會化；以及加強公衆教育等； 

 

3. 社會經濟條例修訂 

修訂合作社條例，不要硬性規定合作社註冊人數；加入房屋合作社條款；及修訂社會經

濟相關稅務條例，以促進社會經濟單位發展。 



 

4 優化社會經濟土地空間 

4.1 提供低地價、低租金土地，以促進生產者合作社、建屋合作社、消費者合作社、公

平貿易、社會企業、社區貨幣、良心消費、共同購買、社區支援農業、社區內生性

經濟〈如小販、小商販〉、內置金融和社會所有制等社會經濟活動； 

4.2 合作社可如慈善團體般，租賃公屋地下舖位經營；  

4.3 政府向原居民購買重要農地，保存農業環境不受破壞；將新界西北、東北農業區完

整保護，逐步拓荒；切實保護農地，不受地產發展滋擾； 

4.4 留市區更多空間，發展社區園圃及農墟； 

 

5. 優化社會經濟市場空間 

5.1. 制定公平競爭法或反壟斷法等相關法例時，須清楚列明立法原意為保障消費者及市

民的權益，以免市民因其經濟能力稍遜而在在經濟活動中受到剝削。特區政府應儘

快審議、訂立及實施《公平競爭法》，以即時遏止「合謀定價」及圍標等破壞公平

市場環境的行為；並在法例上加入條文，打擊垂直壟斷，使經濟環境能夠更趨公平； 

 

5.2 在公共採購政策方面，政府可在外判合同中加入新的量度準則，在招標規定包含社

會條款，給予社會經濟單位 更多機會。 

 

 

 


